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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池州市家庭育儿补贴实施方案》
的通知
卫健家庭秘〔2024〕113号

各县区卫生健康委、财政局，九华山风景区发展规划处、财政处，开发区社会事务局、财政局：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若干举措》（皖卫人口家庭秘〔2024〕8号）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了《池州市家庭育儿补贴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

池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池州市财政局
2024年6月13日



池州市家庭育儿补贴实施方案

为贯彻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《安徽省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》（皖发〔2022〕14号）精神，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若干举措》（皖卫人口家庭秘〔2024〕8号）中关于“实施家庭育儿补贴制度”的部署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资格认定标准
（一）夫妻双方均为池州市户籍或一方为池州市户籍，生育子女在池州市落户。
（二）夫妻双方必须依法办理婚姻登记。2024年1月1日以后符合政策生育二孩、三孩的家庭。
（三）夫妻双方共同生育的子女，第一次生育，孩子为多胞胎的，新出生孩子按孩次顺序享受二孩、三孩生育补贴（多胞胎中四孩以上的，均可按三孩标准分别享受）；已有一个子女再生育的，孩子为多胞胎的，新出生孩子按孩次顺序享受二孩、三孩生育补助（多胞胎中四孩以上的，均可按三孩标准分别享受）；已有两个子女再生育的，孩子为多胞胎的，新出生孩子均可按三孩标准分别享受生育补助。
以下情形均不计入子女数：
1．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的子女；
2．夫妻收、抱养的子女；
3．已死亡的子女或失踪且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子女；
4．婚姻存续期间与配偶之外的人生育的子女。
二、补贴标准
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家庭，给予不少于2000元的一次性补助；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家庭，给予不少于5000元的一次性补助。其中池州市直机关事业单位、市属国有企业标准为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家庭，给予2000元的一次性补助；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家庭，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补助。鼓励各县区人民政府、管委会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标准。
三、申请时限
符合条件的家庭应及时为子女办理入户登记，并于子女入户一年内进行申请，逾期不再受理。本方案印发之前新出生婴儿家庭符合条件的，申请时限为本方案印发之日起一年内。
四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职工向所在单位申请，由单位审核确认。各县区卫生健康委应积极配合相关单位对申请人生育情况进行审核。
（二）其他人员向子女户口登记所在村（居）委会提出申请，填写《池州市家庭育儿补贴发放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。由村（居）委会进行资格初审，乡镇（街道）复核，各县区卫生健康委审核确认。
五、资金来源和发放方式
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职工（含聘用制工作人员和劳务派遣人员），由单位发放（一方为池州市上述人员的，由该单位全额发放；双方均为池州市上述人员的，由男方所在单位发放。其中市直机关事业单位所需资金从单位行政事业经费中解决）；其他人员由新生儿户籍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、管委会承担并指定相关部门发放。育儿补贴原则上应于审核确认后六个月内发放完毕。
六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发放育儿补贴是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，降低生育、养育成本的重要举措。各地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公安、卫生健康、财政、民政、数据资源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，把发放育儿补贴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周密安排部署，稳步有序推进落实。
（二）严格资金管理。各县区要建立健全资金保障机制，确保资金足额发放。认真执行标准和程序，确保补助对象应享尽享。加强对补贴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，建立资金发放台账，实行“实名制”管理，市卫生健康委定期进行核实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县区要充分利用报纸、电视及网站、微博、微信、移动客户端等各类媒体，全覆盖多层次宣传发放育儿补贴的重要意义，让广大群众及时、全面、了解政策，充分发挥政策引领作用，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做出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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